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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理过程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起诉陈寿福犯侵犯著

作权罪!一审判决罪名成立" 陈寿福向深圳市中院提出上诉"

案件要点

!"陈寿福是否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著作权人的计算机软件#

$" 陈寿福因提供珊瑚虫 %% 特有的插件而收取的广告费是否属于违法所

得#

基本案情

$&&’ 年底至 $&&( 年 ! 月! 陈寿福在腾讯 %% 软件中加入珊瑚虫插件并制

作成安装包!命名为#珊瑚虫 %%$!放到#珊瑚虫工作室$网站上供用户下载!并

通过在珊瑚虫 %% 软件中加入了安装第三方商业插件的功能而获取广告费%

一审法院认为!陈寿福以盈利为目的!未经腾讯公司许可!制作的珊瑚虫

%% 软件包含有腾讯 %% 软件 )’*以上的文件! 且与腾讯 %% 软件的实质功能

相同&同时!陈寿福将珊瑚虫 %% 软件放置于互联网上供他人下载!其行为已构

成对腾讯 %% 软件的复制发行!并据此获利!其行为构成侵犯著作权罪%

陈寿福上诉称!陈寿福开发珊瑚虫 %% 系列软件并提供下载的行为获得了

腾讯公司的许可’腾讯公司曾经邀请陈寿福参加 %% 新品发布会!邀请其提供

陈寿福侵犯著作权上诉案

案号’($&&+)深中法刑二终字第 ,!’ 号

裁定日期’$&&+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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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腾讯 !! 功能的建议书!并在官方网站首要位置提供珊瑚虫 !! 软件的下

载"陈寿福所获得的广告收入并非复制发行腾讯 !! 软件所获得的收入!而是

来源于提供珊瑚虫插件的下载而获得的间接收入"广告收入#!且没有任何法律

规定认为间接收入是违法所得#

适用法律

$著作权法% 第二十四条&’使用他人作品应当同著作权人订立许可使用合

同!本法规定可以不经许可的除外#

(()

要点分析

$%陈寿福的行为是否获得了腾讯公司的许可*

首先!订立许可使用合同是我国法律对著作权使用和许可的法定强制性要

求! 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实陈寿福与腾讯公司订立过这种许可使用合

同"其次!陈寿福的侵权行为正是腾讯公司的用户协议所禁止的行为"第三!腾

讯公司对陈寿福修改复制发行其 !! 软件的侵权行为一直在采取法律行动!证

明其对陈寿福的侵权行为的否定立场是明确的"最后!腾讯公司邀请陈寿福参

加产品发布会!向其征求有关 !! 功能建议书等证据不能引申出腾讯公司有授

权许可的意思+

&%陈寿福因珊瑚虫 !! 而收取的广告费是否属于违法所得*

首先!腾讯公司在互联网上提供免费下载 !! 软件是附条件的!即用户同

时需要接受其软件附带的其它事项!如广告等信息!这是其获取利益的方式之

一!其合法权益理应受到保护# 陈寿福为获取广告费!擅自删除腾讯 !! 软件的

广告,搜索功能!添加其他商业插件!侵犯了腾讯公司的合法权益+

其次!陈寿福未经腾讯公司许可!违反腾讯公司的用户协议!擅自删除腾讯

!! 软件的广告,搜索功能!添加其他商业插件!并打包放置在其注册的-珊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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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工作室!网站以及其他链接网站供用户下载"实施了擅自修改#非法复制发行

他人享有著作权的软件等多种侵权行为$上述多种侵犯行为构成了一个侵权行

为复合体"共同服务于其营利目的$孤立地强调所谓%珊瑚虫插件所体现出来的

独特功能及其所隐含的商业价值!与本案事实不符"既不能否定其侵权行为的

性质和整体性"也不能割裂其所获利益与其侵权行为的内在联系$

第三"根据&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侵犯著作权罪的主客观构成要件包括

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计算机软件等作品"违法所得数

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所谓违法所得"即实施违法行为的获利( 本案中"

陈寿福通过实施在 !! 软件上捆绑第三方商业插件这种软件端插件广告的形

式并上传至互联网供人下载的违法行为"利用互联网为第三方进行广告宣传而

获利(

最后"有关陈寿福广告收入来源于珊瑚虫插件的上诉意见忽视了互联网用

户首先是对腾讯 !! 软件的需求的基本常识"颠倒了腾讯 !! 软件与珊瑚虫插

件的主从关系"更无视陈寿福擅自修改他人软件并非法复制发行等侵权行为的

基本前提"因此"该上诉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判决要点

"#陈寿福复制#发行腾讯 !! 的行为未获得著作权人许可(

$#陈寿福因珊瑚虫 !! 而收取的广告费属于违法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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